
股票代码：300237        股票简称：美晨生态        公告编号：2022-072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关于债权债务归集并抵消的对账确认函》 

暨债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晨生态”、“公司”或“上

市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石园林”）

与赛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石有限”）签订《关于债权债务归集并抵消

的对账确认函》（以下简称“确认函”），以此将相关债权债务进行归集并抵消，

从而加快应收账款清收，改善公司财务状况，防范公司经营风险。同时为了确保

杭州赛石园林与赛石有限签订的《确认函》之赛石有限的义务得到履行，郭柏峰

作为赛石有限的实际控制人，自愿为该《确认函》项下赛石有限对赛石园林所负

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情况如下： 

（一）债权债务形成原因 

1、赛石园林及其相关公司对赛石有限下属公司及其他公司享有的工程施工、

工程设计、苗木销售项目产生了相关债权债务，为了实现上述债权债务的归集处

理，2021 年 12 月，各方签署了债务转让三方协议，约定由原先归属于高唐花朝

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唐花朝”）、高唐赛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高唐赛石”）、济南拔槊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拔槊泉”）、

衢州赛石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赛石”）、山东赛石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东赛石”）、无锡鼎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

鼎石”）、桐乡健森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乡健森”）合计人民币

303,956,612.42 元债务转移至赛石有限。 

2、因赛石园林及其下属公司在与赛石有限及其关联公司项目合作过程中，

存在 2015、2016 年度部分项目成本虚假情况，经确认，相关所列虚假成本人民

币 86,544,298.01 元需由赛石有限实际承担，基于此，2021 年 12 月 23 日，赛

石园林与赛石有限签署了《确认函》，确认因上述原因产生的人民币



86,544,298.01 元计为赛石有限对赛石园林的应付债务。 

3、2021 年 2 月 26 日，作为股权转让方的赛石有限、浙江赛石旅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赛石”）与赛石园林就高唐花朝、无锡花朝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花朝”）、沂水花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沂

水花朝”）的股权转让事宜签署了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在资产接收过程中

盘点发现资产盘亏人民币 48,114,441.52 元，2021 年 12 月 23日经签署确认函，

该 48,114,441.52 元计为赛石有限对赛石园林的应付债务。 

4、2016 年 12月 19 日，无棣县古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棣置业”）

与赛石园林签署了《山东无棣古城花朝园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截至 2021 年

12月 23 日，无棣置业欠赛石园林工程款人民币 103,541,581.4 元。因郭柏峰担

任赛石园林董事长期间承揽的上述项目，回款较慢，由郭柏峰控制的赛石有限为

保证工程款的回收，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赛石有限作为第三人，承诺自愿加

入上述债务，与无棣置业共同向赛石园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上述四部分债权归集至赛石园林合计为人民币 542,156,933.35 元。 

5、因赛石园林对高唐花朝、无锡花朝、沂水花朝进行了股权收购，基于债

务归集的目的，公司进行了下列事项的归集： 

（1）2021 年 12 月 23日，各方签署了债务转让协议，约定将原属于高唐花

朝、无锡花朝、沂水花朝的人民币 296,448,000.00 元债务全部归集至赛石园林。 

（2）2021 年 12 月 23日，浙江赛石、赛石园林、赛石有限签署了债务转让

三方协议，约定将属于浙江赛石的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 26,455,221.08 元债权

转移至赛石有限，债务人仍为赛石园林。 

（3）2021 年 5 月，赛石园林收购赛石有限持有的高唐花朝 100%股权，股权

转让款为人民币 25,207,286.34 元。 

6、赛石园林将温莎样板及景观展示区工程、牛津公馆景观绿化一期项目虚

增产值对应的回款合计人民币 5,207,112.97 元需退还至赛石有限。 

7、2021 年 10 月 21 日，赛石园林与赛石有限发生往来款人民币 500 万元，

债务人为赛石园林。 

综上，上述三部分债务归集至赛石园林合计人民币 358,317,620.39 元。 

经相关协议约定，债权人同意基于上述债权债务归集并相互抵消后，赛石有

限应付赛石园林人民币 183,839,312.96 元。 



（二）关联关系说明 

赛石有限曾是公司股东且相关债权债务形成时赛石有限为公司关联法人，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要求，公司本着事实重于形式

的原则，本次事项参照关联交易的相关审议程序审议。 

（三）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签署<关于债权债务归集并抵消的对账确认函>暨债务重

组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债务重组对方基本情况 

（一）赛石集团有限公司 

1、名称：赛石集团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郭柏峰 

4、注册资本：36,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天目山路 518 号 I 区

1号 

6、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物业管

理，房屋租赁，旅游项目开发，旅游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苗木种植、销售，

农业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服务，装饰装潢工程的设计、施工，木材及制品、化工

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纺织原料及制品、初级食用农产品、煤

炭（无储存）、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产品及设备、五金交电、日用百货、

文体用品、燃料油（不含成品油）、机械设备、贵金属、矿产品（不含专控）的

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7、股东为自然人郭柏峰及杭州三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赛石有限

90%和 10%的股权；杭州三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郭柏峰。 

8、赛石有限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

斜的其他关系。 



9、2021 年度（未经审计）赛石有限营业收入 584.03 万元，净利润 559.58

万元；2021 年末净资产 26,041.76 万元，总资产 62,204.53 万元。 

10、赛石有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济南拔槊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名称：济南拔槊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邵瑛 

4、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西营镇拔槊泉村民委员会院内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

的开发经营；园区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农产品的生产、

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咨询策划服务；酒店管理；物业管理；集贸市场管理服

务；花卉种植；礼品花卉销售；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肥料销售；农、林、牧、

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电

子产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机械设

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家居用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日用百货销

售；办公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玩具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规划设计管

理；农副产品销售；水产品零售；塑料制品制造；停车场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初级农产品收购；

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土石方工程施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住宿服务；农作物种子经营；餐饮服

务；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林木种子生产经营；烟草制品零售；家禽饲

养；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草种生产经营；出版物零售；食品经

营；农药零售；建设工程设计；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各类工程建设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7、自然人邵瑛及山东蒙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济南拔槊泉 98.3333%

和 1.6667%的股权（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查证，济南拔槊泉为

郭柏峰控制的公司）。 

8、济南拔槊泉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https://www.qcc.com/pl/p8f43f1730577f6f8a811980d51f0b5c.html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

倾斜的其他关系。 

9、2021年度（未经审计）济南拔槊泉营业收入 3,425.63万元，净利润-120.03

万元；2021 年末净资产 4,756.54 万元，总资产 17,989.66 万元。 

10、济南拔槊泉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衢州赛石旅业有限公司 

1、名称：衢州赛石旅业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郭柏峰 

4、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衢州市柯城区石梁镇碧云路 8 号 2 幢 205 室 

6、经营范围：旅游项目开发；旅游观光服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

形象策划；会务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7、浙江赛石旅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衢州赛石 100%的股权，浙江赛石旅业集

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郭柏峰。 

8、衢州赛石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

斜的其他关系。 

9、2021 年度（未经审计）衢州赛石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9.66 万元；

2021 年末净资产 2,502.14 万元，总资产 8,696.17万元。 

10、衢州赛石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山东赛石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名称：山东赛石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郭柏松 

4、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沂水县龙家圈乡驻地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林木种子生产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https://www.qcc.com/firm/8bbb529f26ef334c20028b9cc1de52e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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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赛石有限有限公司持有山东赛石 100%的股权，赛石有限实际控制人为郭

柏峰。 

8、山东赛石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

斜的其他关系。 

9、2021 年度（未经审计）山东赛石营业收入 2.48 万元，净利润-643.34

万元；2021 年末净资产 4,327.49 万元，总资产 24,498.71 万元。 

10、山东赛石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无锡鼎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名称：无锡鼎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郭柏峰 

4、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钱胡路 1025 号 

6、经营范围：农业生态园的开发及观光服务；农业技术的开发及推广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跑马场服务；面向成年人开展的花卉、苗木种植培训服务（不

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餐饮管理服务；餐饮服务（按食品经营许

可证所列项目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营业性演出；歌舞娱乐活动；演出场所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园区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休闲观光活

动；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公园管理；园艺产品种植；农业园艺服务；园艺产

品销售；宠物销售；花卉种植；茶叶种植；树木种植经营；林业产品销售；城市

绿化管理；游览景区管理；公园、景区小型设施娱乐活动；物业管理；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柜台、摊位出租；酒店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赛石有限和自然人李玉祥分别持有无锡鼎石 70%和 30%的股权，赛石有限

实际控制人为郭柏峰。 

8、无锡鼎石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

斜的其他关系。 

9、2021 年度（未经审计）无锡鼎石营业收入 623.18 万元，净利润-123.51

万元；2021 年末净资产 3,590.51 万元，总资产 6,099.45 万元。 

10、无锡鼎石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桐乡健森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1、名称：桐乡健森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金跃 

4、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屠甸镇汇丰村商贸街 6 号 

6、经营范围：普种苗木：绿化苗木、花卉，经济林苗木：桂花、柚、银杏

的种植销售；乡村旅游景区开发；酒店管理；房地产开发；商铺经营管理；餐饮

管理；住宿；棋牌；餐饮服务；垂钓服务；会议会展服务；水果蔬菜种植、销售；

初级食用农产品、工艺品的销售；健康管理咨询；户外文化艺术活动的策划、组

织；户外拓展训练；文化艺术创意；广告策划。 

7、自然人金建明、沈忠海、金跃分别持有桐乡健森 78.8632%、10.5684%和

10.5684%的股权。 

8、桐乡健森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

斜的其他关系。 

9、2021 年度桐乡健森营业收入 122.12 万元，净利润-143.16 万元；2021

年末净资产-1.28万元，总资产 8,605.47万元。 

10、桐乡健森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七）浙江赛石旅业集团有限公司 

1、名称：浙江赛石旅业集团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郭柏峰 

4、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 1218 号 19 幢 3单元

https://www.qcc.com/pl/p057e0c0238adde7b7e082f9d5035ca0.html


101室 

6、经营范围：旅游项目开发，提供旅游观光服务；旅游信息咨询（除留学

及留学中介），企业形象策划；市场经营管理、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开

发；农业生态园的开发及观光服务；花卉、苗木种植、销售；农业技术开发、技

术推广服务；住宿服务、餐饮服务（限下属分支机构经营），酒店管理服务、会

议及展览服务；装饰装潢工程的设计、施工；货物进出口服务（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赛石有限持有浙江赛石 100%的股权，赛石有限实际控制人为郭柏峰。 

8、浙江赛石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

斜的其他关系。 

9、2021 年度（未经审计）浙江赛石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4,379.91 万

元；2021 年末净资产 5,208.06万元，总资产 10,746.92万元。 

10、浙江赛石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八）高唐赛石置业有限公司 

1、名称：高唐赛石置业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郭柏松 

4、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鱼丘湖街道滨湖南路赛石·滨湖花街二

楼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提供房屋租赁及物业服务（国家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凡涉及许可证制度的凭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山东赛石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巨有置业有限公司分别持有高唐赛石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唐赛石”）90%和 10%的股权，山东赛石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郭柏峰。 

8、高唐赛石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

斜的其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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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21 年度（未经审计）高唐赛石营业收入 38,186.73 万元，净利润

10,279.86 万元；2021 年末净资产 11,590.70 万元，总资产 26,360.58万元。 

10、高唐赛石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九）杭州花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名称：杭州花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郭柏峰 

4、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天目山路 518 号 B1-6 

6、经营范围：服务：旅游项目开发，企业形象策划，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

金融服务），热食类食品制售；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7、浙江赛石持有杭州花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花朝”）100%

的股权，浙江赛石旅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郭柏峰。 

8、杭州花朝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

斜的其他关系。 

9、2021 年度（未经审计）杭州花朝营业收入 116.02 万元，净利润-73.69

万元；2021 年末净资产 4,527.64 万元，总资产 4,691.35 万元。 

10、杭州花朝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沂水中和花都市场有限公司 

1、名称：沂水中和花都市场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段尊文 

4、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沂水县龙家圈乡龙家圈村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林木种子生产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集贸市场管理服务；花卉种植。（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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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浙江赛石旅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沂水中和花都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沂水中和花都”）100%的股权，浙江赛石旅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郭柏

峰。 

8、沂水中和花都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9、2021 年度（未经审计）沂水中和花都营业收入 102.95万元，净利润 9.20

万元；2021 年末净资产 458.05万元，总资产 533.48 万元。 

10、沂水中和花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一）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1、名称：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窦茂功 

4、注册资本：132,000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75 号 1号楼二层 273室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城

市绿化管理；城市公园管理；市政设施管理；花卉种植；园艺产品种植；规划设

计管理；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业园艺服务；游览景区管理；农村民间工艺

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土壤与肥料的复混加工；肥料销售；礼品花卉

销售；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机械设备租赁；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水环

境污染防治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休闲观光活动；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

租赁；水污染治理；林业产品销售；园艺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建设工

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筑劳务分包；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草种生产经营；文

物保护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7、美晨生态持有赛石园林 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8、2021年度（经审计）赛石园林营业收入 74,624.72万元，净利润-37,554.09

万元；2021 年末净资产 174,078.48万元，总资产 801,578.12 万元。 



9、赛石园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二）高唐花朝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名称：高唐花朝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徐海芹 

4、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鱼丘湖街道滨湖南路赛石·滨湖花街二

楼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花卉

种植；游乐园服务；树木种植经营；林业产品销售；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赛石园林持有高唐花朝 100%股权，赛石园林为美晨生态全资子公司。 

8、2021 年度（经审计）高唐花朝营业收入 5.80万元，净利润-362.46 万元；

2021 年末净资产 6,839.35 万元，总资产 43,154.05万元。 

9、高唐花朝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三）沂水花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名称：沂水花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徐海芹 

4、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北一环路以北,开元大桥西侧,(花彩小镇

园区内) 

6、经营范围：旅游项目开发；企业形象策划；提供会展服务；绿化苗木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赛石园林持有沂水花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沂水花朝”）100%

股权，赛石园林为美晨生态全资子公司。 

8、2021 年度（经审计）沂水花朝营业收入 43.98 万元，净利润-420.19 万

元；2021 年末净资产 3,030.989万元，总资产 17,871.12 万元。 

9、沂水花朝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四）无锡花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名称：无锡花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徐海芹 

4、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归山路 8 号-1 

6、经营范围：旅游项目开发；农业生态园的开发和观光服务；物业管理；

房屋租赁（不含融资性租赁）；餐饮管理服务；酒店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园艺

产品种植；园艺产品销售；花卉种植；树木种植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赛石园林持有无锡花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花朝”）100%

股权，赛石园林为美晨生态全资子公司。 

8、2021 年度（经审计）无锡花朝营业收入 0.89 万元，净利润-92.34 万元；

2021 年末净资产 1,293.69 万元，总资产 15,185.28万元。 

9、无锡花朝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赛石集团有限公司 

在本确认函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赛石园林 指 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赛石有限 指 赛石集团有限公司 

无棣置业 指 无棣县古城置业有限公司 

三个园子公司 指 
高唐花朝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无锡花朝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沂水花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对账确认，关于债权债务归集并相互抵消后财务对账数据如下： 

（一）债权归集至赛石园林 

1、赛石园林及其相关公司对赛石有限下属公司及其他公司享有的工程施工、

工程设计、苗木销售项目产生了相关债权债务，为了实现上述债权债务的归集处

理，2021 年 12 月，各方签署了如下债务转让三方协议： 



序号 债务转让前债务人 债权人 
债务转让后

债务人 

转让债务标的
（元） 

1 
高唐花朝园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赛石园林 赛石有限 26,704,425.73  

2 
高唐赛石置业有限

公司 
赛石园林 赛石有限 8,363,526.87  

3 
济南拔槊泉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赛石园林 赛石有限 54,053,273.22  

4 
衢州赛石旅业有限

公司 
赛石园林 赛石有限 64,433,956.12  

5 
山东赛石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 
赛石园林 赛石有限 4,555,027.52  

6 
无锡鼎石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赛石园林 赛石有限 66,184,223.29  

7 
济南拔槊泉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杭州市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 
赛石有限 29,859,010.31  

8 
高唐花朝园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杭州园林景观设

计有限公司 
赛石有限 900,000.00  

9 
桐乡健森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 
赛石园林 赛石有限 48,903,169.36 

合计 303,956,612.42  

为了实现上述债权债务的进一步归集处理，在上述债务转让后，各方进一步

进行了债权转让，具体为：关于上述 7，杭州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将其

29,859,010.31 元债权转让给甲方；关于上述 8，杭州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将

其 900,000.00 元债权转让给甲方。 

2、因赛石园林及其下属公司在与赛石有限及其关联公司项目合作过程中，

存在 2015、2016 年度部分项目成本虚假情况，经确认，相关所列虚假成本

86,544,298.01 元需由赛石有限实际承担，基于此，2021 年 12 月 23 日，赛石园

林与赛石有限签署了《确认函》，确认因上述原因产生的【86,544,298.01】元

计为赛石有限对赛石园林的应付债务。 

3、2021 年 2 月 26 日，作为股权转让方的赛石有限、浙江赛石旅业集团有

限公司与赛石园林就高唐花朝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无锡花朝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沂水花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签署了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

在资产接收过程中盘点发现资产盘亏 48,114,441.52 元，2021 年 12 月 23 日签



署确认函，该【48,114,441.52】元计为赛石有限对赛石园林的应付债务。 

4、2016 年 12月 19 日，无棣置业与赛石园林签署了《山东无棣古城花朝园

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截至 2021 年 12 月 23日，无棣置业欠赛石园林工程款

【103,541,581.4】元。为清偿上述债务，2021 年 12 月 23 日，赛石有限作为第

三人，承诺自愿加入上述债务，与无棣置业共同向赛石园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上述四部分债权归集至赛石园林合计为【542,156,933.35】元。 

（二）债务归集至赛石园林 

1、关于三个园子公司的债务，因赛石园林对三个园子公司进行了股权收购，

基于债务归集的目的，2021 年 12 月 23 日，各方签署了如下债务转让协议： 

序号 
债务转让前债务

人 
债权人 

债务转让后债

务人 

转让债务标的

（元） 

1 
高唐花朝园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 

高唐赛石置业

有限公司 

赛石园林 
161,843,000.00 

2 
高唐花朝园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 

赛石集团有限

公司 

赛石园林 
86,830,000.00 

3 
无锡花朝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赛石集团有限

公司 

赛石园林 
5,855,000.00 

4 
无锡花朝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杭州花朝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 

赛石园林 
26,300,000.00 

5 
沂水花朝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浙江赛石旅业

集团有限公司 

赛石园林 
10,800,000.00 

6 
沂水花朝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沂水中和花都

市场有限公司 

赛石园林 
4,820,000.00 

合计 296,448,000.00 

为了实现上述债权债务的进一步归集处理，在上述债务转让后，各方进一步

进行了债权转让，具体为：关于上述 1，高唐赛石置业有限公司将其

161,843,000.00 元债权转让给乙方；关于上述 4，杭州花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将

其 26,300,000.00 元债权转让给乙方；关于上述 5，浙江赛石旅业集团有限公司

将其 10,800,000.00 元债权转让给乙方；关于上述 6，沂水中和花都市场有限公

司将其 4,820,000.00 元债权转让给乙方。 

2、为了实现债权债务的归集处理，2021 年 12月 23日，相关方签署了如下

债权转让三方协议： 

债权债务转让前债权人 
债权债务转

让后债权人 
债务人 转让债权标的（元） 

浙江赛石旅业集团有限公司 赛石有限 赛石园林 26,455,221.08 

3、虚增产值对应的回款退还赛石有限： 



序号 债务人 工程项目 债权人 金额（元） 

1 赛石园林 温莎样板及景观展示区工程 赛石有限 3,685,782.65 

2 赛石园林 牛津公馆景观绿化一期 赛石有限 1,521,330.32 

合计 5,207,112.97 

4、2021 年 5月，赛石园林收购赛石有限持有的高唐花朝园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100%股权，股权转让款为 25,207,286.34 元。 

5、2021 年 10 月 21 日，赛石园林与赛石有限发生往来款人民币 500 万元，

债务人为赛石园林。 

综上，上述五部分债权归集至赛石有限合计为【358,317,620.39】元。 

（三）债权债务归集并抵消后的财务对账及清偿安排承诺 

基于上述双方债权债务归集情况，双方确认：上述内容债权债务归集并相互

抵消后，赛石有限应付赛石园林【183,839,312.96】元。特此对账确认。 

赛石有限同时声明确认并承诺：自 2021 年 12 月 23日开始，关于其应付赛

石园林的上述【183,839,312.96】元债务已正式进入计息还款期。基于此，赛石

有限承诺：赛石有限应以实际欠付债务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化 8.5%的利率，按

自 2021 年 12月 23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向赛石园林支付利息。 

在债务清偿过程中，双方同意：如果赛石有限以现金清偿债务，则视为清偿

了等额的债务；如果赛石有限以非现金的任何其他资产进行债务清偿，则应按照

该资产评估价值的八折折算其清偿了的债务金额。资产的评估应由具有证券业务

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且需经赛石园林认可。（如果上述债务由其他第三方代清

偿的，亦按照上述现金/非现金对应的折算比例计算其清偿的债务金额。） 

赛石有限承诺：关于上述债务的清偿，其以现金清偿部分不得少于 0.45 亿

元；同时，其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清偿债务金额不得少于 0.60 亿元，其 2023

年12月31日前清偿债务金额不得少于0.70亿元，剩余部分债务清偿期限为2024

年 12月 31日。如赛石有限未按期足额清偿债务，则须向赛石园林按照年化 14.8%

支付逾期利息，即逾期利息=应付未付债务×14.8%/360×逾期期间实际天数。 

甲乙双方声明并确认：上述系列债务清偿安排不构成也不涉及上市公司美晨

生态及其子公司对赛石有限的财务资助。 

赛石有限承诺，本协议的签署及内容经过了赛石有限之股东会的决议通过。 

（四）关于债权债务归集并抵消后的债务的部分清偿 



双方确认：自 2021 年 12 月 23 日起至本确认函签署之日，赛石有限下属公

司昌邑赛石置业有限公司以签署三方协议形式于 2022 年 7 月以非现金资产形式

清偿了赛石有限对赛石园林的部分上述债务，相应的用以清偿债务的资产（见附

件清单）合计评估价值为 27,288,529 元（经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鲁正信评报字（2021）第 Z149 号评估报告），按照上述双方确认的资产以

八折折算其实际清偿债务金额的原则，应视为赛石有限已向赛石园林清偿了

21,830,823.20 元。 

四、债权债务归集并抵消后的债务已清偿部分涉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昌邑市围子街道下小路 585号 37 套房产 

2、类别：固定资产 

3、权属：该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

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所在地：山东省昌邑市围子街道下小路 585 号 

5、该资产经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以 2021 年 7 月 31 日为

评估基准日，按照《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规定，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合计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7,288,529 元。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为保证公司高效、便利地完成本次债权债务归集并抵消后确认的赛石有限应

付赛石园林人民币 183,839,312.96 元债务的后续清偿工作，提请本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债权债务归集并抵消的对账确认函》的框架和

原则的前提下，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债权债务

归集并抵消的后续清偿（“本次清偿”）涉及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涉及第三方代清偿的，对代清偿方的偿债资格和能力进行审核确认； 

2、为本次清偿之目的，聘请中介机构并决定其专业服务费用； 

3、对非现金清偿资产之涉及的资产评估价值进行认可，并确认认可其对应

的清偿债务额； 

4、批准并决定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 

5、办理与本次债务清偿有关的其他事项。 

本授权自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公司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为本次清偿的董事会获授权人

士，具体处理与本次清偿有关的事务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上述获授权人士有权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确定的授权范围及董事会的授权，代表公司在本次清偿过

程中处理与本次清偿有关的上述事宜。 

六、其他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7.1.8 条提供财务资助规定：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参照本

节的规定执行： 

（一）在主营业务范围外以实物资产、无形资产等方式对外提供资助； 

（二）为他人承担费用； 

（三）无偿提供资产使用权或者收取资产使用权的费用明显低于行业一般水

平； 

（四）支付预付款比例明显高于同行业一般水平； 

（五）本所认定的其他构成实质性财务资助的行为。 

本次审议事项涉及的债权债务是公司基于正常日常经营以及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等产生的相关债权债务，本次为加速应收账款的回收，防范运营风险而进行

的债权债务归集并抵消处理，未构成对赛石有限的财务资助。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是为了实现公司债权债务的归集处理，方便公司结算，快速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同时也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产生负面影响，对公司会计核算方式及公司独立性无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

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3、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决策程序严格按照公司

的相关制度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赛石有限经营和资信状况良好，不会对其承担债务产生不良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赛石有限累积已发生的各类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除前述清偿的部分房产外，与赛石有限累积已发生的各

类交易的总金额为 0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对该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山

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听取了公司签署关于

债权债务归集并抵消的对账确认函的事项，审阅了相关资料，现就该事项发表事

前认可意见如下：本次交易事项遵循各方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发现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我们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请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是为了实现公司债权债务的归集处理，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

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公允的原

则，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交易而

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

上述交易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月 30日 


